关于2021年元旦、寒假放假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各部门：

根据学校2020-2021学年校历安排，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现将学校2021年元旦、寒假放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假期时间安排

1月1-3日，元旦放假；

1月8-10日，学生期末考试；
1月16日，放寒假；
2月27-28日，新学期学生报到。

二、假期有关要求

1、各单位在放假前，要安排专门时间以线上线下形式对教职工和学生进行一次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并组织开展一次安全大检查。师生元旦、寒假期间要按照属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注意交通安全与人身安全。无特殊情况学校不批准学生留校申请。

2、元旦、寒假期间，保卫处要严格落实校园封闭管理规定，按照“五个一律”的要求，所有出入校园人员做到口罩必戴、身份必核、信息必录、体温必测、健康码必查。

3、后勤处要做好元旦、寒假期间校内值班人员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同时按照学校疫情防控总体要求持续做好校园环境清洁、校内公共区域消杀等工作。

4、各单位对所属师生员工要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健康信息动态收集，并按流程做好日报告、零报告工作。

5、各单位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倡导勤俭节约、文明过节的风尚，各单位一律不准以各种名义相互宴请。

6、严格执行报备制度。各单位中层以上干部元旦、寒假期间离盐外出请按程序报备。其他教职工离盐动向应及时向所在单位报备，纳入学校信息动态收集。
元旦、寒假期间学校设总值班室。
白天值班地点：图文信息中心二楼接待室；值班时间：8:30-11:30，14:30-17:00；值班电话：88583907，88583900。
夜间值班地点：青年教师公寓408、508室；值班人员必须在19:00之前到岗到位，保持通讯畅通；值班电话：88574110。
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恪尽职守，不得擅自缺班离岗,遇有紧急、重要情况，要立即请示报告，及时妥善协调处理，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特此通知。
                            办公室
                           2020年12月29日

